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中 國 工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8

美元優先股股份代號：4620

關 於 會 計 政 策 變 更 的 公 告

重要內容提示：

• 本集團根據財政部發佈的《關於修訂印發<企業會計準則第25號—保險合同>的通
知》（財會[2020]20號）要求，對相關會計政策進行變更，影響如下。

一、 會計政策變更概述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2017年頒佈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險合同》，財政部
於2020年頒佈了《企業會計準則第25號—保險合同》。上述國際和國內會計準則（「新保
險合同準則」）內容趨同。按照準則實施要求，本集團已於2023年1月1日執行新保險合
同準則。

二、 具體情況及對公司的影響

新保險合同準則在保險服務收入確認、保險合同負債計量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指引，主要
體現在完善了保險合同定義，對保險合同合併與分拆作出了規範，引入保險合同組概
念，完善保險合同計量模型，調整保險服務收入確認原則，改進合同服務邊際計量方式
等方面。本集團按照準則要求，已於2023年1月1日執行新保險合同準則。根據新保險合
同準則規定，本集團對比較期財務報表進行了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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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本集團根據新保險合同準則的相關規定和要求進行的變更，符合相
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不涉及對本集團以前年度的淨資產和淨利潤的重大追溯調整，亦不
會對集團當期淨資產和淨利潤產生重大影響。

特此公告。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23年4月28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四清先生、廖林先生和王景武先生；非執行董事盧永真先生、馮
衛東先生、曹利群女士、陳怡芳女士和董陽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定邦先生、楊紹信先生、沈思先生、胡祖六
先生和陳德霖先生。


